櫃檯買賣第二類風險預告書 (範例)【民國 89 年 3 月 1 日 公(發)布】 

    1      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（以下簡稱櫃檯

            中心）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

            之。

            櫃檯買賣第二類股票（以下簡稱第二類股票）係為擴大資本市場規模，增

            進投資管道，進而協助更多新興企業進入資本市場，秉持「上櫃從寬，管

            理從嚴及加強資訊揭露」之原則加以規劃。  台端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

            能力與經濟狀況是否適於投資此種股票。在決定是否交易前，  台端應特

            別考慮以下事宜：

            一  第二類股票之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。

            二  買賣第二類股票前，已充分瞭解：

            （一）第二類股票可能具有流通性較差及公司資本額較小、設立時間較短

                  等特性。

            （二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係屬科技事業之第二類股票，不受無

                  累積虧損之限制。

            （三）第二類股票之交易程序、給付結算應盡之義務、錯帳違約之處理及

                  相關權利義務之規定。

           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，對於所有第二類股票交易之風險及

            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，  台端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

            詳加研讀外，對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，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

            風險評估。

            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

            本人（委託人）承諾投資櫃檯中心第二類股票之風險應自行負責，且經＿

            ＿＿＿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人＿＿＿＿解說，對交易上述第二類股票

            之各類風險業已充分明瞭，並已收到風險預告書無誤，特此聲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委託人（聲明人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(簽名)        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

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

          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傳真：＿＿＿＿＿＿

            代     表     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 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            （本風險預告書乙式兩份，一份由委託人存執；另一份由證券經紀商留存

            備查)

